
ICS: 03.180

T/TJUAV

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团体标准
T/TJUAV 0001.3-2020

天津市青少年无人机航空科技

（教学单位）评级应用标准

Tianjin Youth UAVAvi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unit) Rating

Application Standard

2020-07-16发布 2020-07-17实施

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 发布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目 录

前 言

引 言

1 适用范围............................................................................................................... - 1 -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

3 术语和定义........................................................................................................... - 1 -

3.1 教学单位..................................................................................................... - 1 -

3.2 学校............................................................................................................. - 1 -

3.3 机构............................................................................................................. - 1 -

3.4 基地............................................................................................................. - 1 -

3.5 考试中心..................................................................................................... - 1 -

4 天津市青少年航空科技教学单位评级基本要求............................................... - 2 -

4.1 资质要求..................................................................................................... - 2 -

4.2 教学硬件设施基本要求............................................................................. - 2 -

4.3 师资力量要求............................................................................................. - 2 -

4.4 教学内容要求............................................................................................. - 2 -

4.5 教学用具要求............................................................................................. - 3 -

4.6 教学质量要求............................................................................................. - 3 -

5 航空科技教学单位等级划分与认证标准........................................................... - 3 -

5.1 等级划分..................................................................................................... - 3 -

5.2 等级认证标准............................................................................................. - 3 -

6 认证流程............................................................................................................... - 6 -

7 各级权利与权限................................................................................................... - 6 -

7.1 “指定单位”等级的权利与权限............................................................. - 6 -

7.2 “特色单位”等级的权利与权限............................................................. - 6 -

7.3 “示范单位”等级的权利与权限............................................................. - 7 -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天津市无人机用协会（TianJin UAVApplication Associationy以下简

称天无协）提出、制定、发布、解释并组织实施。

本标准起草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

天津市瑞傲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科学技术协会

天津市瑞傲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空之城（天津）智能科技责任有限公司

天津天际线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薄凉科技有限公司

毅飞星河（天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助飞未来（天津）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诺联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月星科技有限公司

会飞智能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市东丽区天空之城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天津市天泓教育培训中心

天津睿智卓群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亿众职业培训学校（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市东丽区滨翔职业培训学校

天津市红桥区宏伟盛达职业培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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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对科普工作一直非常重视。在新中国建立初期，

就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设立了科学技术普及局，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国的科普工

作。其后，在各部门、地方都设立了专门的科普管理机构。从本质上说，科学普

及是一种社会教育。作为社会教育它既包含学校教育，也包含于职业教育，其基

本特点是:社会性、群众性和持续性。科学普及的特点表明，科普工作必须运用

社会化、群众化和经常化的科普方式，充分利用现代社会的多种流通渠道和信息

传播媒体，不失时机地广泛渗透到各种社会活动之中，才能形成规模宏大、富有

生机、社会化的大科普。 现代科学技术是一个极其庞大而复杂的立体结构体系，

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多种社会职能。在科普工作中，既要注重科技知识的外在功利，

又不可忽视其内在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在知识信息中含有的四个

不同层次(即数据、信息、知识和智能)中，占据最高层次的智能，才是构成人们

科学文化素质的最具活性的重要素质。而这对身处不同岗位的各级领导干部和科

技工作管理者来说，尤为重要。

无人机，是近年来快速发展起来的一项高科技产物，一项利国利民的大事，

做好无人机的科普教育，培训单位的资软硬件体系建设工作尤为重要，此标准的

发布，建立的无人机科教单位范畴内的标准，水平，硬件，软件，师资等统一，

做到整合标准要求，减少阶梯差异化，以实现行业教育聚集化，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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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无人机青少年航空科技（教学单位）评级应用
标准

1 适用范围

学校、机构、基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准化工作导则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年）》

3 术语和定义

3.1 教学单位

专门从事或兼顾到青少年航空科技教育活动的组织。包括：中小学，科技 与

教育类公司。

3.2 学校

各类小学、中学。

3.3 机构

进行各种教育工作的场所和教育管理场所，业务范围全部或部分为航空科技

教育的法人组织。该组织主要通过校内辅助授课、校外集中培训或线上授课等方

式，提供培训、讲座、辅导等青少年航空科技的教学活动。

3.4 基地

专门从事或兼顾到青少年航空科技教育的场所。包括：机场、博物馆、科技

馆、体育馆、图书馆、厂区、园区等场所。该类场所主要通过多媒体、图板展览、

展示、互动等形式（包括各种静态或者动态的航空类器物和模型的参观和互动），

参与或者主导青少年航空科技教育活动。

3.5 考试中心

负责协助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系统考核需认证人员并按规定发放相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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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证书的场所。

4 天津市青少年航空科技教学单位评级基本要求

4.1 资质要求

申请天津市青少年航空科技教学单位评级的单位需具备正规合法的法人资

格。

4.2 教学硬件设施基本要求

（1） 有办公场地；有计算机及通讯设备；有教学场所并应达到 300平方米

以上，无危房，有良好的照明和通风条件；有满足实习教学需要的实习操作场所，

符合环保、劳保、安全、消防、卫生等有关规定和相关工种的安全规程。招收住

宿生的，其住宿场所也应符合环保、安全、消防、卫生等有关规定。

（2） 有 2间以上的教室，每间教室有至少可容纳 20名以上学生进行教学

活动的配套桌椅，黑板等教学基础设备。

（3） 有 1间以上的教师办公室，有完善的学生管理制度，人员管理制度，

物资管理制度，以及安全管理制度。

（4） 除航空科技教学基地外，要求至少有一种合规的飞行训练场地，室内

飞行训练场地要求飞行区域四周有防护网，飞手操作区域与飞行器飞行区域分隔

开，户外飞行训练场地要求场地有合法的空域，场地视野开阔，场地周边无密集

人群。

（5） 有 1间及以上的飞行器组装调试实验室，要求能够满足至少 5名以上

学生同时进行飞行器的组装调试教学活动，有配套的电脑，桌椅，工具，3D打

印机，激光切割机等加工设备，有明显的防火、防电等安全宣传布置与预案。

4.3 师资力量要求

至少有 2名全职或兼职教师，其中至少有 1名教师持有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

会颁发的青少年航空科技教育（初级）培训教师合格证。

4.4 教学内容要求

（1）天津市申请进行航空科技教学的单位需使用经过协会认证的教材及课

程体系，以此来保证天津市统一的教学质量与教学标准；

（2） 协会的认证教材及课程体系将会在协会官网上持续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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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教学用具要求

（1） 天津市申请进行航空科技教学的单位需使用经过协会认证的教学用

具；

（2） 教具要保证安全性、科学性、趣味性和耐用性；

（3） 教具的产品质量、安全性指标不低于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4） 有螺旋桨的教具要有合规的保护措施；

（5） 教具的供货商能够提供持续的售后服务和耗材配件的供应；

（6） 协会的认证教学用具将会在协会官网上持续更新、公示；

4.6 教学质量要求

（1） 教学过程中，要按照协会认证的课程体系进行授课，达到规定的教学

目标；

（2） 做好学生和家长的沟通工作，及时反馈，确保学生有所收获，每名学

生每学期形成一个总结报告，真正让学生在航空科技教学活动中得到锻炼与成

长。

5 航空科技教学单位等级划分与认证标准

5.1 等级划分

航空科技教学单位等级三级:指定单位、特色单位、示范单位。

按不同的单位性质授牌内容为：

（1）天津市青少年航空科技教学指定学校/基地/机构；

（2）天津市青少年航空科技教学特色学校/基地/机构；

（3）天津市青少年航空科技教学示范学校/基地/机构。

5.2 等级认证标准

5.2.1 指定学校

（1） 符合本标准的基本条件；

（2） 开设了航空科技课程；

（3） 参与航空科技教育活动的学生在 20人以上。

5.2.2 特色学校

（1） 获得“指定学校”证书并持续开设航空科技课程一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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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 2 名及以上全职或兼职教师持有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颁发的青

少年航空科技教育（初级）培训教师合格证，其中，至少有 1人持有（中级）培

训教师合格证；

（3） 参与航空科技教育活动的学生达到在校生总数的 10%以上。

（4） 累积有 20名以上的学生在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组织的区域性竞赛

中获奖，或者累积有 5名以上的学生在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组织的全国性竞赛

中获奖。

5.2.3 示范学校

（1） 获得“指定学校”证书并持续开设航空科技课程三年以上；

（2）有 5名及以上全职或兼职教师持有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颁发的青少

年航空科技教育（初级）培训教师合格证，其中，至少有 1人持有（高级）培训

教师合格证；

（3） 参与航空科技教育活动的学生达到在校生总数的 30%以上。

（4） 累积有 50名以上的学生在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组织的区域性竞赛

中获奖，或者累积有 15名以上的学生在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组织的全国性竞

赛中获奖。

5.2.4 指定基地

（1）符合本标准的基本条件；

（2）有开放的航空科技教育专题展厅；

（3）建立了定期的科普计划，建立了活动调节机制，制定有应急事件的处

理方案；

（4）进入开放场所参与航空科技教育活动的青少年月均达到 100人以上；

（5）有 1名及以上全职或兼职教师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颁发的青少年航

空科技教育（初级）培训教师合格证。

5.2.5 特色基地

（1） 获得“指定基地”证书并持续开设航空科技课程一年以上；

（2）有 2名及以上全职或兼职教师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颁发的青少年航

空科技教育（初级）培训教师合格证，其中，至少有 1人持有（中级）培训教师

合格证；

（3） 进入开放场所参与航空科技教育活动的青少年月均达到 500人以上。

（4） 参与基地航空科技教育活动的青少年，累积有 20名以上的学生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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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组织的区域性竞赛中获奖，或者累积有 5名以上的学生在天

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组织的全国性竞赛中获奖。

5.2.6 示范基地

（1） 获得“特色基地”证书并持续开设航空科技课程三年以上；

（2）有 3名及以上全职或兼职教师持有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颁发的青少

年航空科技教育（中级）培训教师合格证，其中，至少有 1人持有（高级）培训

教师合格证；

（3）进入开放场所参与航空科技教育活动的青少年月均达到 1000人以上。

（4） 参与基地航空科技教育活动的青少年，累积有 50名以上的学生在天

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组织的区域性竞赛中获奖，或者累积有 15名以上的学生在

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组织的全国性竞赛中获奖。

5.2.7 指定机构

（1） 符合本标准的基本条件；

（2） 开设了航空科技课程；

（3） 参与学习航空科技教育课程的学生在 20人以上；

（4） 有 1名及以上全职或兼职教师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颁发的青少年

航空科技教育（初级）培训教师合格证。

5.2.8 特色机构

（1） 获得“指定机构”证书并持续开设航空科技课程一年以上；

（2） 有 2名及以上全职或兼职教师持有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颁发的青

少年航空科技教育（初级）培训教师合格证，其中，至少有 1人持有（中级）培

训教师合格证；

（3） 参与学习航空科技教育课程的学生在 50人以上；

（4） 累积有 20名以上的学生在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组织的区域性竞赛

中获奖，或者累积有 5名以上的学生在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组织的全国性竞赛

中获奖。

5.2.9 示范机构

（1） 获得“特色机构”证书并持续开设航空科技课程三年以上；

（2）有 3名及以上全职或兼职教师持有天津市青少年航空科技教育（中级）

培训教师合格证，其中，至少有 1人持有（高级）培训教师合格证；

（3） 参与学习航空科技教育课程的学生在 100人以上；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 6 -

（4） 两年内，累积在该机构所在行政区域内所有特色机构中，获得由天津

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组织的竞赛中奖项最多者。

6 认证流程

（1） 航空科技教学单位的等级认证，根据类别和级别分别组织实施；

（2） 认证分为核实资料，现场考察等部分；

（3） 前一次评价没有通过，6个月后方准许申请后一次评价。

7 各级权利与权限

7.1 “指定单位”等级的权利与权限

7.1.1 指定学校

（1） 优先派出学生参加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组织的区域竞赛；

（2） 参加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组织的各类科技教育活动免除差旅费、住

宿费之外的活动费用；

（3） 可以向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申请航空科技教育方面的支持；

（4） 可以向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申请在特色学校进行参观学习。

7.1.2 指定基地

（1） 优先派出学生参加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组织的区域竞赛；

（2） 参加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组织的各类科技教育活动免除差旅费、住

宿费之外的活动费用；

（3） 可以向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申请航空科技教育方面的支持；

（4） 可以向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申请在特色基地进行参观学习。

7.1.3 指定机构

（1） 优先派出学生参加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组织的区域竞赛；

（2） 参加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组织的各类科技教育活动免除差旅费、住

宿费之外的活动费用；

（3） 可以向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申请航空科技教育方面的支持；

（4） 可以向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申请在特色机构进行参观学习。

7.2 “特色单位”等级的权利与权限

在享受指定等级相关权利与待遇的基础上，还可享受以下权利与待遇：

7.2.1 特色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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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以直接派出学生参加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组织的区域竞赛；

（2） 优先派出学生参加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组织的各类全国性竞赛；

（3） 可以向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申请在示范学校进行参观学习；

（4） 可以向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申请从本单位派出学生考级评估员 1

名，通过协会考核后，可以参与学生考级评估。

7.2.2 特色基地

（1） 可以直接派出学生参加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组织的区域竞赛；

（2） 优先派出学生参加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组织的各类全国性竞赛；

（3） 可以向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申请在示范基地进行参观学习；

（4） 可以向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申请从本单位派出学生考级评估员 2

名，通过协会考核后，可以参与学生考级评估。

7.2.3 特色机构

（1） 可以直接派出学生参加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组织的区域竞赛；

（2） 优先派出学生参加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组织的各类全国性竞赛；

（3） 可以向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申请在示范机构进行参观学习；

（4） 可以向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申请从本单位派出学生考级评估员 1

名，通过协会考核后，可以参与学生考级评估；

（5） 可以向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申请天津市青少年无人机航空科技（技

术水平）证书考试报名资格。

7.3 “示范单位”等级的权利与权限

7.3.1 示范学校

（1） 可以直接派出学生参加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组织的各类全国性竞

赛；

（2） 可以向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申请从本单位派出学生考级评估员 2

名，通过协会考核后，可以参与学生考级评估；

（3） 可以向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申请主办、承办有关竞赛或活动。

7.3.2 示范基地

（1） 可以直接派出学生参加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组织的各类全国性竞

赛；

（2） 可以向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申请从本单位派出学生考级评估员 2

名，通过协会考核后，可以参与学生考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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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以申请从本单位派出单位等级认证评估员 1名，通过协会考核后，

可以参与本地区其他尚未参与评估单位的等级评估；

（4） 新研发的航空科技教育设备、教具和课程、教材认证采取备案制。

7.3.3 示范机构

（1） 可以直接派出学生参加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组织的各类全国性竞

赛；

（2） 可以向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申请从本单位派出学生考级评估员 2

名，通过协会考核后，可以参与学生考级评估；

（3） 可以向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申请成为天津市青少年无人机航空科技

（技术水平）证书考试中心资格；

（4） 可以申请从本单位派出单位等级认证评估员 1名，通过协会考核后，

可以参与本地区其他尚未参与评估单位的等级评估；

（5） 新研发的航空科技课程、教材认证采取备案制。

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

2020年 7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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